YZCG-DLG2025074 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投标人/供应商登录”入口（下文所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的地址均为https://ggzy.xuchang.gov.cn）自行免费下载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5年12月1日08时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YZCG-DLG2025074   
2.项目名称：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项目属性：服务
5.采购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数量、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采购内容为对禹州市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等抽检检测，每个标段：650批次，1-4标段共计：2600批次（详见招标文件）。
6.最高限价：2038400.00元
	序号
	包号
	标段
	包预算（元）
	包最高限价
（元）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采购预留金额（元）

	1
	YZCG-DLG2025074
	第一标段
	509600.00
	509600.00
	是
	509600.00

	2
	YZCG-DLG2025074
	第二标段
	509600.00
	509600.00
	是
	509600.00

	3
	YZCG-DLG2025074
	第三标段
	509600.00
	509600.00
	是
	509600.00

	4
	YZCG-DLG2025074
	第四标段
	509600.00
	509600.00
	是
	509600.00


7.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8.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9.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10.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是
11.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
12. 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为4个标段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面向中、小、微型供应商采购。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投标人具备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食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并具备所投标段所有检测项目的能力。
4.各投标人可以对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第1-4标段进行投标，但只能按照标段顺序中一个标段。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时间：202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2月1日，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1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投标人/供应商登录”入口（https://ggzy.xuchang.gov.cn）自行免费下载。
3.方式：网上自行下载
4.售价：0元
四、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5年12月 1日08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投标人必须通过许昌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下载“新点投标文件制作软件（河南省版）”的最新版本制作并上传加密电子投标文件（后缀格式为。XCSTF）。截至投标截止时间，交易系统投标通道将关闭，投标人未完成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的，投标将被拒绝。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5年12月 1日08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本项目采用“不见面”网上开标方式，请投标人使用CA数字证书或移动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进入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s://ggzy.xuchang.gov.cn），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内进行解密开标。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及招标公告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许昌市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上发布。招标公告期限为五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监督单位：禹州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
2.电话：0374-8112523
3.项目编号以本招标文件中的采购编号为准，采购编号：YZCG-DLG2025074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采购单位：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禹州市行政南路70号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374-835997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代理机构：鑫东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人才服务（青年创新创业）中心7楼
联系人：薛先生     
联系电话：16638535866
3.项目联系方式
联系人：薛先生 
联系电话：16638535866
温馨提示：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请注意以下事项。
    1.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投标前请详细阅读“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的“服务指南”栏目下《新交易平台使用手册》中的相关内容。
    2.投标供应商在电子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涉及系统使用的问题，可致电0374-2961598进行咨询。
    3.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投标，需提前自行联系CA数字证书或移动数字证书服务机构办理数字认证证书并进行电子签章。
4.招标文件下载、响应文件制作、提交、远程不见面开标（电子投标文件的解密）环节，供应商须使用同一个CA数字证书或移动数字证书（证书须在有效期内并可正常使用）。
5.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
5.1 投标人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下载“新点投标文件制作软件（河南省版）”的最新版本制作电子响应文件。
5.2投标人对同一项目多个标段进行投标的，应分别下载所投标段的招标文件，按标段制作投标文件。一个标段对应生成2份电子投标文件（后缀格式为。XCSTF和。nXCSTF），其中后缀格式为“.XCSTF”的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用于上传至交易系统中投标。
6.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的提交
6.1投标人对同一项目多个标段进行投标的，加密电子投标文件应按标段分别提交。
6.2加密电子投标文件成功上传至“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后，应在上传页面进行模拟解密，以验证是否能够成功解密。
7.远程不见面开标（电子响应文件的解密）
7.1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投标前请详细阅读“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的“服务指南”栏目下《新交易平台使用手册》中的相关内容。
7.2 投标人应按新交易平台使用手册提前设置好浏览器，并于开标时间前登录本项目网上开标大厅，按照规定的开标时间准时参加网上开标。
7.3根据开标大厅界面右侧“公告栏”中的系统提示，投标人应在“标书解密”环节完成解密操作。投标人未解密或因投标人原因解密失败的，其投标文件将被退回。
7.4在“唱标”环节，投标人应对唱标信息进行确认，投标人未进行唱标确认操作的，视同认可唱标结果。
7.5在“开标结束”环节，投标人应在《开标情况记录表》上进行电子签章。投标人未签章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7.6投标人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如有异议，可在本项目开标大厅界面右下方“发起异议”中提出异议。
8.评标依据
8.1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远程不见面开标）项目，评标委员会以成功上传、解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为评标依据。
8.2 评标期间，投标人应保持通讯手机畅通。评标委员会如要求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等，投标人应在评标委员会要求的评标期间合理的时间内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提供（操作流程详见“服务指南－办事指南－新交易平台使用手册－交易乙方（投标人、供应商等）操作手册”）。
投标人提供的书面说明或相关证明材料应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
[bookmark: _GoBack]9.相关事项
9.1为使更多供应商能参加投标，本项目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后仍允许下载招标文件参加投标，但为提高采购效率，在公告期限届满之后下载招标文件的，对招标文件的质疑期限从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在公告期限届满之前下载招标文件的，对招标文件的质疑期限从下载之日起计算。
9.2“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采购公告栏提供的招标文件仅供浏览。供应商下载招标文件应使用 CA 数字证书或移动数字证书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的“投标人”登录入口获取本项目招标文件。

